附件3
粮食应急保障协议书

甲方：*** （自治区、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乙方：

    为进一步规范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完善粮食应急保障机制，确保在各类应急状态下有效发挥粮食应急保障作用，切实维护粮油市场稳定，根据《宁夏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甲方确定乙方为（自治区级、市级、县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授予乙方“***（自治区、市、县）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牌匾。

（二）甲方鼓励和支持乙方发展，制定扶持政策，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协调有关部门在项目、资金方面为乙方争取支持。
（三）甲方对乙方日常生产经营情况和应急准备情况等进行定期评估和监督检查。
（四）在执行应急保障任务时，甲方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乙方解决粮食应急储运、加工、配送、供应过程中的困难。
（五）因执行粮食应急处置措施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乙方给予补偿。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按照“平时自营，急时应急”的原则，做好人员、物资以及制度建设等各项应急准备，出现生产经营变动等重大情况应及时通报甲方，配合甲方对自身日常生产经营情况和应急准备情况等内容进行调研、定期评估和监督检查。

（二）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报送粮食生产、加工、销售、库存等信息数据。
（三）乙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得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生产经营的粮油产品质量指标和卫生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储运粮油时，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运输技术规范，不得使用被污染的运输工具或包装材料运输粮食，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运输。
（四）乙方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特定情况下的粮食库存量，建立社会责任储备。
（五）进入粮食应急状态或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乙方应服从甲方统一安排和调度，服从服务粮食宏观调控和应急保供，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按照甲方下达的指令及时做好粮食应急储运、加工、配送、供应，保质保量完成粮食应急保障任务。
三、协议的终止

乙方有以下情况之一，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粮食应急保障协议，收回牌匾。

（一）在甲方定期评估和监督检查中发现落实应急保障责任义务不到位，企业资质和应急能力明显不符合有关条件和标准，责令限期整改后整改不到位的；

（二）通过隐瞒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确定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的；
（三）发生或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
（四）违反粮食生产、流通等相关规定的；
（五）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存在重大生产安全隐患的；
（六）在粮食应急保供中不服从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调度，拒不执行应急保供任务，或执行不力，落实任务不到位的；
（七）对粮食应急保供工作造成危害的其他行为的。
以上情形，涉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四、补充、修改和变更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或变更。

（二）对本协议的补充，修改或变更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补充、修改或变更的协议签署及生效方式与本协议的签署及生效方式相同。
（三）甲乙双方可协商补充、修改和变更条款并签署补充协议，所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协议的生效

（一）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有效期  年。
（二）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